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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教函（2015） 号

泰安市教育局

关于下达2015年西部经济隆起带和“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5年西部经济隆起带和“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的通知》（鲁教师字〔2015〕7号）和《泰安市教育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泰安市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泰教发〔2013〕22号）精神，为认真落实教育部、省厅和我市确定的教师选派任务，现将2015年西部经济隆起带和“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落实教师选派任务

根据鲁组发〔2014〕49号文件要求，我省西部经济隆起带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合并实施，我市受援地由3个县市区扩大到4个，分别是岱岳区、新泰市、宁阳县、东平县。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批复的年度计划，省教育厅核定我市2014年教师选派计划为180人次（选派1位教师支教1学期按1人次计），我市按教学年度选派教师一次支教2个学期，2014-2015学年选派教师名额为90人，其中义务教育段70人，非义务教育段20人。结合我市实际，依据各县市区城乡专任教师情况和受援县市区在校生数，确定市直属学校、泰山区、肥城市负责选派28名教师，新泰市、岱岳区、东平县从城区教师中选派72名教师；其中，市直属学校对口支援宁阳县和岱岳区，泰山区对口支援新泰市，肥城市对口支援东平县。除宁阳县外，其他3个受援县市区（新泰市、岱岳区、东平县）选派的城区教师在各自区域内支援农村薄弱学校，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请各县市区按计划认真落实。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通知》（鲁政办发[2013]11号）“中小学教师评审高级教师职称和竞聘高级教师岗位时，须有近5年内在农村中小学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年以上的经历”规定，本次和今后要优先选派竞争上中小学高级教师岗位后，又通过职称评审取得中小学高级教师职务资格而被聘用的、不足一年农村任教经历的高级教师，和将要竞聘高级教师岗位、评审高级教师职称但不足一年农村任教经历的教师。

二、扎实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西部经济隆起带和“三区”教师选派工作是国家实施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教师资源配置管理、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轮岗交流和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的重要举措。各县市区要充分认识做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力争通过实施该计划建立健全师资均衡配置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受援县师资水平。

（二）切实提高针对性。选派县市区要选派符合规定条件的学科教师和骨干教师；选派教师原则上安排到农村学校或城区薄弱学校，连续任教一个完整学年，担任相应课程或专业的教学任务，并通过集体备课、举办讲座、开设公开课等多种形式，切实帮助受援学校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当地教师教学水平、业务能力。受援县市区在选派安排教师时，要优先满足省直“第一书记”驻点村学校的需求。
（三）加强选派教师的服务和管理。派出教师支教期间由派出地和受援地共同管理，以受援地管理为主，派出教师的住宿生活、工作岗位、日常管理及考核评价工作由各受援县负责。各受援县要制定选派教师具体安排方案和考核管理办法，加强对选派教师的日常服务和管理，并对选派教师进行年度考核，支教结束时对选派教师写出鉴定意见。选派教师不到位或年度考核及鉴定意见不合格的，不予发放选派工作经费，原单位年度考核直接定为“不合格”等次；选派教师确因身体原因不能坚持支教工作时，由选派县市区教育局负责调换。

（四）保障选派教师经费落实到位。根据国家和省、市文件规定，教师选派工作经费年人均2万元，其中义务教育阶段选派工作经费由省级财政承担，非教育阶段教师选派工作经费由市级财政承担；选派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向选派教师发放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及购买意外保险费等补助。各受援县市区要在选派教师到位前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保险。要加强经费管理，确保按照国家规定及时将工作经费支付给选派教师。
（五）及时解决具体问题。各县市区要通过内部调剂、接收实习生、安排受援学校教师跟岗培训等多种方式，解决派出学校的教师缺口问题。

三、按时报送信息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认真组织好教师选派工作、认真审核选派教师信息，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并将附件2、附件3和2014-2015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总结于2015年8月30日前以纸质公文（一式二份）和电子邮件报市教育局。

联系人：孔博，联系电话：0538-6991878，电子邮箱：kb3269@163.com。

附件：1.泰安市 2015-2016年度“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选派计划表
        2.“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2015-2016年度选派教师信息统计表

      3.“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2015-2016

年度选派教师情况统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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